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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思想、权力、制度之间有一种复杂的内在逻辑,思想制度化的过程是一个

权力形成的过程.朱子学既有制度化形态,也有其内在化形态.从制度化的角度,可以

窥见朱子学的巨大影响力,表现在其对国家的政治制度到社会生活、人伦日常之各个层

面的主导、融合和渗透.制度化本身有其问题值得反思,制度化朱子学早已解体,但朱

子学思想及非正式的礼俗规制等依然与今天的我们深切交通.当我们检索其制度化的

样态和意识形态化发展路径的时候,更多的是洞悉儒家内圣外王的一贯宗旨,并努力担

当起在当下生活场域中重新开拓朱子学新空间的历史文化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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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学自创生以来,既有制度化形态,也有其内在化形态.从制度化的角

度,可以窥见朱子学的巨大影响力,表现在其对国家的政治制度到社会生活、人
伦日常之各个层面的主导、融合和渗透.“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

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制度构造了人们

在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制度变迁则决定了社会演进的方

式,因此,它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１〕制度化的过程是一个权力形成的过程,
无论是非正式、隐含着的习俗、惯例,还是正式的、由官方颁布的各类制度,都意

味着具备了一定的、不同程度的约束力,其最高阶段就是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
获取最高的权力.权力为了获取统治合法性基础,必然需要价值真理性的支撑,
所以一种思想观念的制度化,必然是在权力的支持下,获得独尊的真理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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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通过一系列具有强制性法律、习俗、实践系统,来确保这样的思想观念的传播、
落实,并对其反对的力量进行控制甚至打击〔２〕.先秦儒家经过百家争鸣到董仲

舒的大一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朱子学从被打为“伪学”到明代科举制考的金

科玉律,一统天下,都是经过制度化的发展变迁,达到最终的目标———意识形态

化,成为国家的意志.思想、权力、制度之间有一种复杂的内在逻辑,制度化本身

有诸多问题值得反思.我们知道制度化朱子学早已解体,但朱子学思想及非正

式的礼俗规制等依然与今天的我们深切交通.当我们检索其制度化的样态和意

识形态化发展路径的时候,更多的是洞悉儒家内圣外王的一贯宗旨,并努力担当

起在当下生活场域中重新开拓朱子学新空间的历史文化重任.

一、儒家与制度化的关系

儒家提倡经世致用,理想是内圣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根子上是

追求与体制合作、与权力结盟,于是,儒家制度化甚至走向意识形态化必然就成

为了首选的路径.但是,思想一旦制度化,特别是意识形态化,就容易为权力粉

饰、被统治者利用,由此不免就将儒家推向一个极难驾驭的背反之境.我们知

道,儒家的思想根源来自形而上之天(道),故根本在于坚守道统,这是第一位的,
优先于政统、学统,道统对政统、治统钳制之用.“在儒家的法制观念中,人间所

有的规范,包括法律在内,是来自经典,如三纲五常所蕴含的纲常观念,它们是支

撑宇宙的大绳子,即维系人间秩序的基本原理,因此它们是亘古常存的.这些原

理是先于任何国家而存在的,当然是先于皇权的.”〔３〕如果君主背离了道,儒生应

该谏诤,甚至革命.也就是说儒家恪守道统,坚持对君权的限制,重视君主的率

先垂范,是其不变的内在一贯宗旨.子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论语颜渊»)孟子说:“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又说:“君仁莫不仁,
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上»)至宋,理学家尤

其感受到“君心不正”对社会道德理想实施之阻碍,把“格君心之非”提升到治道

之“本”的高度.如二程说:“治道亦有从本而言,亦有从用而言.从本而言,惟从

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程氏遗书»卷十五)在朱熹那

里,格君心之非,一直是其内心深处悠长而低沉的诉求,朱熹说:“熹常谓天下万

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要切处.所谓大根本者,固无出于人主之心术

此古之欲平天下者,所以汲汲于正心诚意,以立其本也.”(«朱文公文集»卷

二十五«答张敬夫»)他很推崇董仲舒提出的“正君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
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春秋繁露玉杯»)的观点,其实就是屈君

而伸天.所以,真正的儒家对制度化又是保持高度的警惕.他们虽然主张积极

参与到现实的政治活动中去,但是必须以君主的行为是否符合儒家的政治理想

和道德目标为标准,儒生官僚的权力虽然来自于皇帝的任命,但绝不是其爪牙和

家臣,而是一个政治上的合作者、天下共治者.
春秋战国,礼崩乐坏,群雄并起,诸子百家争鸣,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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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创教立派,一直寻求将仁义、德治的政治秩序的理想诉诸实践.孔子汲汲于

入世,周游列国,既有“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论语子罕»)之自信,也有“如
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之急迫,知其不可而为之.然于王道

退隐、霸道盛行的时代,“诸侯力政”“兵革不休”,霸力政治横行.直至孔子后学,
面对变乱形势,损益变通,一方面坚持儒家之仁政,孟子的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

之政;另一方面也开始对礼法、德位等关系损益变通,荀子在坚持教化的原则下,
有限度地承认了霸与法的合理性,提出隆礼重法,以适应复杂的战国时代的社会

格局,虽孔孟儒家政治理想依旧未得到真正的践行,但却使儒学显于当世.«汉
书儒林传»载:“仲尼既没,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儒术既黜焉,然齐鲁之间

学者犹弗废,至于威、宣之际,孟子、孙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

当世.”
秦采用法家思想,国力猛增,虽实现了短暂统一,然其不行礼义、以吏为师,

严格的社会管控,未能使得权力持续.旧秩序的瓦解需要一种新的制度来补充,
汉代统治者总结历史教训,开始了对黄老之学和儒家思想的融合吸纳,儒生们也

抓住了这样的历史机会.从叔孙通等人制定为帝王所好的朝仪和宗庙制度;贾
谊、陆贾等人坚持认为,儒家以仁义为本的制度设计“礼”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

础,“治以道德为上,行以仁义为本”(«新语本行»);汉初的太子太傅也推动了

统治阶层接受儒家观念.到汉武帝时,国力得到了空前的提升,需要一种新的政

治意识形态来为这个新的帝国确立起价值观上的制高点.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

所构建的建立在天人感应论基础上的儒家世界观被汉武帝所接受,他通过对«春
秋公羊传»的解读,建立起一套新的儒家历史观念,包括三统、三正、文质互递,糅
合了儒家、法家、阴阳家等多种思想元素,成为了大一统帝国新的意识形态.儒

家独尊地位的获得是一种历史必然,也是一种制度转折.面对先秦儒者所没有

的大一统的新政体,董仲舒通过天人感应为其提供合法性前提,使统治者取得了

真理性地位,同时作为儒者董仲舒欲以天的“谴告”或“阴阳灾异”来儆戒人君,屈
民伸君、屈君伸天,但不免使得原始儒家的反抗力精神开始虚无化.这在董仲舒

本人就已表露无遗,当其言“高庙”灾异时,被汉武帝下狱,“当死,诏赦之,于是董

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史记儒林列传»).在强大的现实政治力量面前,儒家

要么选择与大一统体制下的皇权抗争而失去施展王道仁政的理想机会,要么选

择与现有体制合作来推行仁政王道,便可能有成为现实霸道权力的门面装饰物

之嫌.所以,儒家确立为国家意识形态,顺利地将儒家礼仪落实到具体的政治行

为和日常行为之中,将儒家的理想实践化、制度化,在这个过程中,有抗争,也有

妥协,既有对权力的制约,也有更大部分可能是被现实权力所改造,可见,政治和

法律制度的儒家化是汉代儒家不断在现有的秩序下扩展自己空间的努力〔４〕.可

是,如此用心良苦即使在儒家内部,也有异样的声音.后世儒家对制度性设计的

荀子以及汉儒的贡献,都持忽略的态度,如韩愈认为道统直承孟子,宋明儒者面

对佛老挑战,强调心性,更是忽视、看低甚至引以为耻.李申说:“董仲舒以后,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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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们推阴阳,讲灾异,造谶言,兴图纬,察禨祥,言祸福,不仅俨然方士,而且是地

道的巫行,遂使后世儒者和今日的研究者引为儒者之耻辱.”〔５〕

二、朱子学与制度化

朱子学自诞生之日起,一度被上升为封建王朝的最高意识形态,成为科举制

考的金科玉律,影响至清末,在政治、文化、教育、礼俗等各个层面发挥了巨大的

作用.仔细辨析朱子学制度化样态与意识形态化发展路径,可以发现朱子学制

度化各样态在作用时间和权力层级上有所不同,与权力系统愈近,作用力愈强,
但也更容易遭到破坏、毁灭,相反,植根于民间大众人伦日常之中的礼俗规范、思
维习惯和心理意识,却穿越时空,作用久远,下面分别论述之.

(一)意识形态化发展路径

南宋初期,解释经典以注疏或«三经义»为准,但道学影响力已经形成,开始

介入科举,道学者也渐次被朝廷起用,中间虽颇为曲折,孝光两朝地位不稳,然对

士子们的意识影响,已经十分深刻.庆元党禁,道学被指为“伪学”,朱子遭遇人

生低谷,庆元六年(１２００)三月,朱熹病死,宁宗诏赐朱熹遗表恩泽,谥曰“文”.直

到理宗时期,朱子学被钦定为正统,确立了其在文教领域中的重要地位.宋理宗

于宝庆三年(１２２７)下诏:“朕观朱熹集注«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发挥圣贤

蕴奥,有补治道,朕励志讲学,缅怀典型,可特赠朱熹太师,追封信国公.”并亲自

撰写«道统十三赞»赞颂,从伏羲、尧、舜到周公、孔丘、颜回、曾参、子思、孟轲等十

三人是一脉相承的道统.后又下诏国子监刊印朱熹的«通鉴纲目»,并把«道统十

三赞»宣示给国子监的学生.淳祐元年(１２４１)正月,下诏将周敦颐、程颢、程颐、
张载、朱熹等理学家从祀孔庙.“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轲后不得其传,至我朝周敦

颐、张载、程颢、程颐,真见力践,深探圣域,千载绝学,始有指归.中兴以来,又得

朱熹精思明辨,表里混融,使中庸大学、论孟之书,本末洞彻,孔子之道,益以大明

于世.朕每观五臣论著,启沃良多,今视学有日,其令学官列诸从祀,以示崇奖之

意.”(«宋史礼志八»)
朱熹获得从祀意味着在国家祀典上确立了其地位,对于儒者个人是无上的

荣耀与奖赏了,但«四书集注»在科举中还没有成为官方教材,朱子学的影响主要

局限于南方,没有在北方得到大规模的传播.１２３４年蒙古灭金,统一北方,次年

进兵南宋,得赵复,用许衡,蒙古人才得以深入地了解汉人的“圣贤之学”,从而逐

渐接受了朱子学,并推动了朱子学意识形态化步伐.元仁宗延祐二年(１３１５)恢
复科举,第一次将朱子学学者注解纳入到科举科目范围之中,使得经术、朱子学、
科举合一,从而实现了朱子学官学制度化链接.“于是,宋代形成的理学便在元

代与政治权力开始结合,不仅成了有权力的知识话语,而且成了有知识的权力话

语”.〔６〕朱子学在延祐科举中成为了官学,但到明初仍未取得统治地位,“时(洪武

初期)尚未专用朱熹氏学,故家有各经舒义”(«罪惟录»卷十八),永乐十二年

(１４１４)十一月,明成祖命胡广、杨荣、金幼孜等人,开始修«四书大全»«五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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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次年九月完成,«御制序»:“命儒臣编修«五经»«四书»,集诸家传注,而为«大
全»,凡有发明经义者去之,悖于旨者去之.”至此,两部«大全»成为科举的标准,
凡不符合朱子学的解释,则被排斥;在科目中,凡不符合朱子学的经解,也被废

黜.科举中的经书理解以朱子学为最高标准,所有参加科举制考的儒生们,都要

熟读以求功名.从此,朱子学确立了独尊的正宗地位,一统天下.
(二)制度化的主要样态

１．社仓制度.荒政一直是历代统治者和士大夫关注的问题,关系到社会的稳

定和民生的安定.社仓是对灾荒的经济制度的安排,最早出现在隋朝.开皇五

年(５８５)工部尚书孙平上疏奏置义仓,“收获之日,随其所得,劝课出粟及麦,于当

社造仓窖贮之”,也称社仓.唐朝也采用这一制度,但是后来实践中改变了最初

的做法,将仓址设在州郡,改由官府掌管,并按亩随赋征纳仓本,甚至“大业中国

用不足,并取社仓以充官费”,导致社仓渐渐消失.南宋孝宗乾道四年(１１６８)福
建建宁府发生严重灾荒,当时住在崇安县的朱熹面对“乡民艰食”“盗发蒲城”的
情况,在前人的基础上创立了社仓制度,使得这一荒政制度重新复生.朱熹认

为:“自古国家倾覆之由,何尝不起于盗贼窃发之端,何尝不生于饥饿.”〔７〕老百姓

被生计所迫不免冒险以死相拼,祸乱生矣,国家毁矣.所以,朱熹主张:“先示承

恤之意,然后禁其所非,庶几人心怀德畏威,易于弹戢.”〔８〕可见,朱熹深怀救民之

心,为解决民众荒年度日和恢复生产,也为了治国安邦之策,他提出了先满足人

的生活需要,通过社仓制度就能很好地得到保障,还能顺利地解决危机,树立皇

帝的威严德行.经过１４年的实践,淳熙八年(１１８１),他向孝宗奏请推广实行,呈
上«社仓事目»,“孝宗从其言,遍下诸路,仿行其法,任从其便.其敛散之事,与本

乡耆老公共措置,州县不得干预抑勒.”此后,“诸县遂皆有仓”.其内容非本文重

点,其实行直至明清,７００多年的历史,曲折起伏,利或弊亦非本文所论.我们要

明确朱熹建立社仓的动机是为了解决民众的疾苦,防灾备荒,稳定社会秩序,有
利于赵王朝的长久统治.朱熹说:“民者,邦之本;财者,民之心.其心伤则其本

伤,其本伤,其支干凋瘁而根柢蹶拔矣.”〔９〕正因如此,才取得了宋孝宗的许可和

支持,虽然当时朱熹并未获得朝廷的重用.自理宗之后,随着朱熹地位的攀升,
其所创社仓制度即使表现出诸多的问题和弊端,但无人敢于轻言其弊.淳祐三

年(１２４３)理宗申严郡县社仓科配之禁.到了明清两代,统治者一直高度重视朱

熹所创立的社仓制度,将其视为救灾度荒、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措施,在宋代的

经验教训基层上,不断变革完善,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１０〕.

２．书院制度.朱熹是继孔子之后我国古代史上最伟大的教育理论家和实践

家,开启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７００多年的教育方向和路径.宋代,特别是南宋偏

安南方,官学衰萎,科举腐败,私人书院兴盛,士大夫官僚们都在书院收徒讲学.
朱熹就创办了寒泉精舍、武夷精舍和竹林精舍(后改为考亭书院),兴复了白鹿洞

书院、岳麓书院,对古代书院制度有其独特的贡献〔１１〕:其一,朱熹在总结前人办

学所订规制以及禅林清规的经验基础上,制定了«白鹿洞书院揭示»,或称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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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规、教规,涵盖了教育的目标和内容、为学程序、修身、处事和接物等一系列内

容,体现出理学教育的特色.后来颁布于岳麓书院,成为南宋书院统一的学规,
也是元明清各朝书院学规的范本,影响到各级各类官学,成为封建社会后期办学

的准则.淳祐元年(１２４１)理宗视察太学,亲自书写«白鹿洞书院揭示»赐给太学

生,此后该揭示被摹写、抄录在各地的学校和书院之中,成为共同遵行的御颁指

导方针.明正德十三年(１５１８)王阳明根据«白鹿洞书院揭示»精神订立«社学教

条».明天启年间(１６２１－１６２７)东林党人顾宪成参照«白鹿洞书院揭示»订立«东
林会约».足见,朱熹的教规对后世教育的巨大影响.其二,确立«四书»作为书

院的基本教材,并制定了学习程序.在朱熹之前,书院都是以«五经»为本,朱熹

认为«四书»才真正体现了孔孟的思想,精加集注,成为封建社会后期策举取士和

学校教育的标准书籍.朱熹还制定了一个具体的学习程序,他要求先读«大学»
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

古人之微妙处.其三,开书院会讲制度之先河.北宋,书院虽然有大发展,但是

书院多是一家之说,带有明显的门户之见,不同学派在书院未能自由地开展讲学

论辩.作为一种新的教学形式,会讲制度是由朱熹等南宋理学家们所推动创立

的.乾道三年(１１６７)朱张岳麓会讲,是朱熹为代表的闽学学派与张栻为代表的

湖湘学派之交汇.淳熙二年(１１７５)朱陆鹅湖之会,是理学心学在道问学、尊德性

之间的分歧.淳熙八年(１１８１)朱熹再次邀请陆九渊来白鹿洞书院开讲,并将其

讲稿«白鹿洞书堂讲义»刻石留存.

３．家族制度.自西周社会宗法制度形成以来,血缘关系就成了中国人伦理

道德的基础.“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国语晋语»).家族社

会人们的心理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左传»).“儒家学说起的作用就是放大

原始群体中家族主义的血缘秩序,并由此引出其他观念”,儒家强调的三纲五常

“更大程度上保留了血缘社会的成分.血缘社会的秩序关系划定,尊卑长幼男女

之序实为家族文化之大义”〔１２〕.如果说在宋代以前宗法大家族是一种等级家族

制的话,那么自此之后“则成为一种平民化和大众化的制度而深入乡里之

间”〔１３〕.门阀氏族自隋朝科举制度的推进,世家大族得到抑制,唐朝继续采取抑

制政策,旧世族权势进一步衰落,经过五代乱世战火,大家族纷纷被削弱,宋代右

文国策,科举制度更加完善,入仕不再受门第制约,加上商品经济的发展,庶民地

主不断出现.与之相应的是庶民家族开始形成,出现私人修谱、创办族田义庄的

现象〔１４〕.宋元以后,族长、族产、族规、祠堂等家族形态得以不断完善与普及.
宋代家族组织得以重建离不开理学家们的极力推动,张载是宋代最早提出

重建家族制度的理学家之一.他在«西铭»一文中,为重建家族制度进行了合理

性辩护和本体论论证.朱熹在张载的基础上,丰富和完善了重建家族的基本理

论.“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则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矣.然继承天地,统理人

物,则大君而已,故为父母之宗子;辅佐大君、纲纪众事,则大臣而已,故为宗子之

家相.”〔１５〕所有的人都是天地之子,国君是大家长、嫡长子,平民也有权利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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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自己的家族.朱熹从理一分殊出发,进一步论证了血缘家族的合理性,“盖
以乾为父,坤为母.有生之类,无物不然,所谓‘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

属,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则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 一统而万殊,则虽天下一家、
中国一人,而不流于兼爱之蔽;万殊而一贯,则虽亲疏异情、贵贱异等,而不梏于

为我之私.”〔１６〕儒家这种孝亲之情区别于墨家的兼爱,同时也使得重建家族这种

私事,体现着上顺天意、下顺亲情的合乎“天理”的大事〔１７〕.事天、孝亲,对象不

同而理一,“畏天以自保者,犹其敬亲之至也;乐天而不忧者,犹其爱亲之纯

也”〔１８〕.可见,朱熹为重建家族提供了本体依据,也反映出朱熹践行儒家最基本

的政治伦理观念、改造社会基层组织、构筑儒家天下一家的社会理想.

４．礼俗制度.朱熹认为,礼仪有关风俗教化,意义重大.他在与柯国才讲

«礼记»时说:“君子博学以文,约之以礼”“礼之为义,不其大哉? 然古礼非有经,
盖先王之世上自下达闾巷,其仪品有章.”〔１９〕朱熹上承«周礼»«仪礼»«礼记»«唐
开元礼»等古代礼书,遵循古礼中的某些礼数,他还采用本朝«绍兴祀令»、司马光

«司马氏书仪»之思想,参酌古今,简化古礼,吸收大量留存的民间俗礼,制定出合

乎时宜的民间家礼———«朱子家礼»,画成礼仪、器用、服饰等图,详加注释,广为

宣传,对当时的民间社会教化和后世的影响都很深远.据«同安县志»卷二二«礼
俗»载:“礼仪风行,习俗淳厚.去数百年,邑人犹知敬信朱子之学祭奠俱用

朱文公家礼.”光宗绍熙元年(１１９０)四月,朱熹知漳州,当时佛道流行,社会上出

现道士和尚,以修行为名,男女杂居.朱熹认为有伤风化,人之大伦,夫妇居一,
纲常之道,理不可废.他反对出家修道,斥佛道为异端邪说,发布«劝在道还俗

榜».针对民间伤风败俗之事,朱熹发布«劝谕榜»,规定十条礼教风化之令,严革

丧葬婚嫁陋俗,办丧事要节俭,不得“齐僧供佛广设威仪”,明确反对佛教葬仪、不
做佛事,“乡邻亲知来吊送,可协力资助”,但不得“责其备供饮食”,并针对当时民

间停丧太久,朱熹劝谕“遭桑之家及时安葬,不得停丧在家及寺院”,如“有停寄棺

柩灰凼,限一月安葬”.对于婚嫁铺张浪费,朱熹劝谕到“子女婚嫁费用要随家丰

俭”.针对漳州民风凶狠,欺凌霸弱,朱熹发布«揭示古灵先生劝谕文»,宣谕纲常

伦理,劝人弃恶从善,依分守法.针对当时词讼浩繁,为小事相互诬赖,甚至忘骨

肉之情,失上下之分,朱熹发布«晓谕词讼教»,劝谕诉讼人当先自深思,心平气

和,相互商量解决争斗,尽量不必经官,以复忠厚淳朴之民风,不但如此,对于那

些扰民滋事的官吏,“事理彰著者,遵依法狱据法”.朱熹对礼俗的革新教化,涉
及民众的方方面面,深刻影响了当地周围的社会风气.光绪«龙溪县志»卷十«风
俗»载:“龙溪自晦翁过化以来,民知冠婚丧祭之礼,士习尧舜周孔之学天下

称之.”故后人都称朱熹所知的同安、漳州为过化之处〔２０〕.

５．政治制度.朱熹提出:“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为君臣者有君臣之理,为父

子者有父子之理,为夫妇、为兄弟、为朋友,以至于出入起居,应事接物之际,亦莫

不各有理焉.”(«朱子大全»卷十四)可见,“理”,不仅是宇宙万物之理,其本质也

包括封建制度和伦理道德准则.这无疑为封建君主的统治提供了精致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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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比起天人感应与谶纬迷信的哲学论证显然要高明得多,而且朱子学也有别

于历史上以追求政治功利的权术或治术的学问,不以辅佐帝王掌控权力、驾驭臣

民、富国强兵为其政治化目标,而是要复归孔孟的德治仁政的理想,构建以道学

为内涵的帝学〔２１〕.朱熹上书说:“圣躬虽未有过失,而帝王之学不可以不熟讲.”
(«宋史»卷四二九)朱熹的理想政治目标是盛德至善、内圣外王合一的圣王出现,
达到“人主讲学之效,卓然为万世帝王之标准”,成就君德帝业,流惠众庶百姓,实
现道治天下.为达致圣王之目标,朱熹确立«(大学)经筵讲义»的重要地位,强调

宋代兴起的道学才是引导、教化君王的正学,可以提升其心性修养,塑造圣王合

一的尧舜之君.朱熹通过多年的学术思索与政治实践,意识到正君心立纲纪乃

是从根本上解决南宋王朝整体性危机的关键之所在,故其特别重视«大学»诚意

正心之学.他曾明确指出:“天下事有大根本,有小根本,正君心是大本”,“天下

之事本在于一人,而一人之身其主在于一心,故人主之心一正,则天下之事无有

不正;人主之心一邪,则天下之事无有不邪.”(«宋史朱熹传»)“正心诚意”是儒

学思想家们对治理封建国家所作的一个重要总结.朱熹所提倡的“正心诚意”思
想,是针对全体社会成员而言的,更是针对最高统治者皇帝而言的.朱熹还把先

秦儒家竭力主张的王道、仁政与“民贵君轻”的思想加以抬高,强调“天下国家之

大务,莫大于恤民”.朱熹多次上书为民请命,在自己的为官任上做一些利民的

事情,展示其重构政治社会秩序的王道理想.

三、几点反思

朱子学的制度化是指朱子学思想在社会治理体系和制度设计中的渗透和呈

现,强调儒家对社会秩序及各种制度的形铸,反映儒家观念思想在政治、法律、教
育、礼俗等之中的体现.朱子学意识形态化发展路径及其制度化主要样态,不仅

为儒学政治实践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样本,值得后人认真总结与反思,更为当今儒

学参与现实社会治理提供诸多启示.

１．朱子学的制度化路径是自下而上,从起初被定为“伪学”上升到国家意识

形态最高层面,既是统治利益集团的需要,也是理学思想发展的必然.朱熹上承

周敦颐、二程、张载等北宋理学家的思想,对佛道思想的批判与吸纳、与陆九渊心

学思潮的辩驳与融通,最终成为理学之集大成者.至南宋朱子学的诞生,也预示

着儒学的再一次创生与升华,儒学有了自己的形而上的(天)理、心性理论与修养

工夫.对于一个真正的儒者来说,朱子学可谓是成圣之学,为己之学,“其学焉

者,无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而各俛焉以尽其力”(«大学章

句»).通过“身心—家—国—天下”的建构,从自我扩充到家族、国家和整个天

下,下至百姓、上至君王,都要在其本位上尽伦尽职、尽心尽力,其思想深深植根

于人伦日用之中,这是朱子学具备强劲持久生命力之根本.而在三纲五常皆天

理的论证中,无疑将帝王的统治合法性戴上最精致的形而上的天理光环,从平常

人的孝道延伸到臣子的忠诚,一切皆合乎天理而自然,而朱子学思想中得君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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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儒家目标指向被淡化,最终为统治者所用.由此,统治者发现了朱子学的精妙

之处后,逐步提升其地位而成为国家最高的文化政治意识形态,这与北宋的王学

制度化路径完全不同.“在国家规模尊崇体制的确立中,双方都把各自学派所编

的新解释书作为科举教材颁布于天下可是王学和朱子学在体制构筑中有很

大的区别也是事实.也就是说王学的尊崇体制由独裁的权力者在短时间内强制

执行即‘从上面进行的改革’.与此相比,朱子学把由‘党争’而失败的王学视为

‘反面教材’,并加入了在野的学者、书院,也就是‘从下面进行的改革’,是在朱熹

死后的二百多年中渐渐建立起来的”〔２２〕.

２．思想观念的制度化与思想观念的发展是一种悖论,发展的最高目标往往

是制度化,而制度化的最终却扼杀了发展.以改造现实社会为指向的思想流派,
必然希望将其对社会秩序设计的理论主张推广实施,通过与权力的联系、合作,
取得真理性的确认与保护,获得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得到最广泛的传播,因此,
走向制度化是最好的途径和必然的结局.但同时当某种思想流派被独尊之后,
自身的理论体系就开始被人为地封闭起来,真理性地位不容置疑,从而变得教条

而难以适应现实的变化,甚至将现实削足适履地屈服于被意识形态化的理论之

需要〔２３〕.当朱子学被尊奉为科举的经典大纲之后,更多的是成为了学子们获得

功名利益的工具和阶梯,而尊德性、道问学的儒家大义被忘之脑后.制度化层级

愈高,离权力愈近,愈易被摧毁.晚清之际,国内矛盾冲突、西方文明冲击,以宋

明朱子学为核心的制度化儒家,难以为继,特别是科举制的废除和新学堂的建

立,宣告制度化儒家的最终解体.罗兹曼说:“科举制度曾经是联系中国传统的

社会动力和政治动力的纽带,是维护儒家学说在中国的正统地位的有效手

段它构成了中国社会思想的模式.由于它被废除,整个社会丧失了它特有

的制度体系.”〔２４〕但是当我们考察离权力比较远的民间、制度化比较弱的心性,
却发现传统的儒家思想依然鲜活,如,家本位,重孝道,编修族谱,葬礼祭祀犹存,
慎终追远,打工返乡创业,乐善好施,回馈乡邻,光宗耀祖.朱子学虽然失去

了现实制度性的依托,但依然弥散于民间的习俗之中、闪现在百姓的日常生活之

中.朱子学思想扎根于民间,流淌于心间,其生命力至今依然勃发,充满生机.

３．儒学外王之宗旨,终难遮蔽日久,寻找新境遇之下的破题,迟早而必然.
朱子学要在找到所依附之体出场之前,自身一定要创新,而创新的过程本身就是

朱子学再发展的必然.余英时说:“上自朝廷的礼仪、典章、国家的组织与法律、
社会礼俗,下至族规、家法、个人的行为规范凡此自上而下的一切建制之中

则都贯注了儒家的原则.这一儒家建制的整体,自辛亥革命以来便迅速地崩溃

了.建制既已一去不返,儒学遂尽失其具体的托身之所,便成了‘游魂’.所以儒

学在可见的将来似不可能恢复它以往那种主宰的地位.”〔２５〕这一评判还是很精

准的,儒学思想是中国人的根,是国人内在的魂魄,但是失去传统诸多建制之

“体”,儒家传统风雨飘零,无所依托.虽然是否能再次成为主宰尚未定论,但是

寻找新的出场绝对是改变不了的历史必然.儒学有其独特的包容性,历史上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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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莫不对儒学形成巨大的冲击,但最终儒学出入佛老,创新出宋明理学的高峰.
今日,中西文明的相遇,在更高的阶段酝酿思想的创新,是时代赋予的文化重任.
朱子学的新“体”需要儒者同道共同地努力,它必将伴随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

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重放光芒.

注释:
〔１〕〔美〕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４年,第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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